
 

立法會CB(2)1022/04-05(02)號文件  
 

福利事務委員會  
 

跟進行動一覽表  
(截至 2005年 3月 8日的情況 ) 

 
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1. 入 住 殘 疾 人
士 院 舍 的 統

一評估工具  

2004年 1月 5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下述資料  ⎯⎯  
 
(a) 在採用該評估工具之後，當局提供殘疾
人士院舍的預計成本為何，並就該預計

成本與提供殘疾人士院舍的現有成本

作一比較；  
 
(b) 在採用該評估工具之後，各類殘疾人士
院舍的入住情況及有關的人手要求會

否改變；若會，如何改變；  
 
(c) 說明殘疾人士輪候入住院舍的時間與
現有安排下的輪候時間有何分別；及  

 
(d) 說明就入住殘疾人士院舍進行評估需
時多久。  

 

(a)及 (b)項 :該評估工具已於 2005年 1
月 1日採用。政府當局會在採用該評估
工具一年後檢討其成效，並於 2006年
第一季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c) 政府當局的回應已於 2004年 2月 7
日 隨 立 法 會 CB(2)1181/03-04(02)
號文件發出。  

 
(d)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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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2. 節約措施  2004年 3月 8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提供資料，闡述參加整

筆撥款計劃的非政府機構轉行該計劃至今

的員工架構及薪酬架構的轉變情況。   
 

顧問公司剛完成 “非政府機構在過渡
補貼期後的財務需要研究 ”的最後報
告。政府當局將會在未來數個月內，

就 2006至 07年度停止發放過渡期補貼
後的安排諮詢福利界。  
 

3. 綜 合 社 會 保
障援助 (下稱
“綜援 ”)計劃
的 豁 免 計 算

入息規定  

2004年 4月 13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從速檢討下述措施：不

論申請人／受助人的類別，豁免計算入息

的規定不適用於評估新的申請個案是否符

合領取綜援資格，亦不適用於領取綜援不

足 3個月的個案。   
 

檢討結果預期可於 2005年年底備妥。  

4. 衞 生 福 利 及
食 物 局 局 長

作簡報  

2004年 11月 8日 政府當局答允就下述事宜徵詢社會福利諮

詢委員會的意見：即將就綜援計劃進行的

檢討，以及是否有需要設立第二安全網。

當局並答允經常向委員匯報其考慮此事的

進展。   
 

政府當局現正就 2005年《施政綱領》
所載的綜援計劃具體檢討內容徵詢社

會福利諮詢委員會轄下綜援工作小組

的意見，並會在適當時候諮詢立法會

福利事務委員會轄下檢討綜合社會保

障援助計劃小組委員會。  
 

5. 在 非 醫 院 環
境 下 為 長 者
提 供 療 養 服
務  

2004年 12月 13日 政府當局答允在下次會議舉行前提供更多
有關招標工作的資料，包括當局在遴選該
試驗計劃的營辦機構時所採用的準則、邀
請私營安老院營辦機構參與競投的理據，
以及把在非醫院環境下提供每張受資助療
養病床的單位資助額定於大約 11,000元的
原因。  
 

政府當局現正與業界進一步討論擬議
的試驗計劃。待當局準備就緒，即會
向事務委員會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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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6. 社 區 投 資 共
享基金  ⎯⎯
截 至 2004 年
12月 20日 的
進度報告  

2005年 1月 10日 政府當局答允⎯⎯  
 
(a) 把委員提出關於《合作社條例》 (第 33
章 )對成立合作社造成的種種限制轉達
政府當局內部有關各方考慮；及  

 
(b) 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磋商，研究
有何方法可加強為成立日子尚淺的申
請者及計劃籌辦者提供適當的支援及
協助。  

 

 
 
(a) 政府當局已經把委員的關注事項
轉達有關各方考慮。有關各方正
研究此事，並會在適當時候向事
務委員會匯報。  

 
(b) 社區投資共享基金委員會察悉委
員的意見，並會加強多項既有策
略，進一步支援成立日子尚淺的
申請者及計劃籌辦者。於 2005年 2
月 18日舉辦的撰寫成功計劃書培
訓工作坊，參加人數達 140人，反
應踴躍。  

 

7. 對 在 社 區 居
住 的 四 肢 癱
瘓 病 人 提 供
的 支 援 和 協
助  

 

2005年 2月 18日 委員要求政府當局  ⎯⎯  
 
(a) 認真考慮為殘疾人士設立社會保險計
劃；  

 
(b) 考慮為殘疾人士制訂一套統一評估工
具，並據此決定有關人士能否入住殘疾

人士院舍、領取傷殘津貼及其他基金發

出的津貼；  
 
(c) 提供資料，說明領取綜援／沒有領取綜
援的四肢癱瘓病人分別各有多少人，以

及有多少名非綜援的四肢癱瘓病人經

轉介向慈善基金申請援助後，其申請遭

有關慈善基金拒絕；及  
 

 
 
(a) 2005年《復康計劃方案》工作小
組將會考慮這點意見。政府當局

將於適當時候向委員匯報工作小

組的商議結果。  
 
(b) 當局於 2004年制訂了一套統一評
估工具，以識別對住宿服務有真

正需要的殘疾人士。至於傷殘津

貼方面，每名申請人均經由註冊

醫生評估其情況。申請人須經醫

生證明其嚴重殘疾情況將持續不

少於 6個月，方符合資格領取傷殘
津貼。根據《僱員補償條例》 (第
282章 )附表 1所訂定的準則，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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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d) 考慮可否提供額外津貼，資助利用特別
護理費津貼聘請的海外家庭傭工的膳
食開支。  

而言，嚴重殘疾指完全喪失賺取

收入的能力。政府當局無計劃制

訂一套統一評估工具，因為這兩

項計劃分屬兩個分開的機制，照

顧殘疾人士的不同需要。  
 
(c) 政府當局並無領取綜援／沒有領
取綜援的四肢癱瘓病人的人數。

據社署提供的數字，截至 2005年 1
月 31日，共有 38名四肢癱瘓病人
在綜援計劃下申請發放特別護理

費津貼，當中 19宗個案已利用該
項津貼聘請照顧員； 14宗個案原
則上已獲批准聘請照顧員；餘下 5
宗申請則仍在處理中。仁濟永強

全癱病人基金至今共接獲 40宗申
請， 18宗已獲批准； 8宗個案的申
請人自行撤回申請； 14宗個案遭
拒絕。在遭拒絕的 14宗個案中， 3
宗被評估為並非四肢癱瘓個案； 3
宗個案的申請人為綜援受助人，

而有關申請人已得悉，他們應向

社署求助；另 8宗個案的申請人被
評估為財政上有能力應付本身的

需要。  
 
(d) 如有關個案中的綜援受助人需要
聘請海外家庭傭工擔任照顧員，

社署可考慮加入一筆為數 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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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會議日期  所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政府當局的回應  
的每月開支，以資助該名海外家

庭傭工在基本薪金以外的膳食津

貼。因此，特別護理費津貼足可

支付聘請照顧員的每月開支總額

(包括基本薪金及膳食津貼 )。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05年 3月 8日  


